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gkml.samr.gov.cn/nsjg/jls/202112/t20211223_338367.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的通知

国市监计量发〔 2021〕 81 号

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重庆市市场监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

市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 2021〕 24 号）部署要求，加快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企业内部

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改革事项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等 6 个营商环境创

新试点城市，取消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发证及强制检定。企业内部使用的最

高计量标准器具调整为企业自主管理，不需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发证，也不再实行强制检定，但

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

二、企业依法自主管理。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取消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

考核发证及强制检定后，企业可参照计量标准考核规范和相关专业计量技术规范等技术要求，

建立和自主管理其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确保各项计量标准量值准确。企业自主管理

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应当溯源至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或计量基准器具，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器具或计量基准器具无法满足溯源技术要求的，应当通过计量比对的方式保证量值的一致性，

或者通过溯源至国际互认的校准测量能力满足溯源要求。对社会开展检定的，应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计量法》及《计量授权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要求。

三、加强指导和帮扶。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要帮助企业了解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的技术

和管理要求、计量溯源性要求和溯源方式等，指导有需求的企业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科学

合理有效建立、保存、维护和使用计量标准器具。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建立信息平台、

开展技术咨询等方式，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计量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自主管理最高计量标准器

具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和计量标准准确。通过监督检查或抽查等发现计

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不齐全、未依法进行检定或校准、环境条件或工作场地不适宜、计量管理

制度不健全等情况的，要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

五、加快改革落地实施。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依照

法定程序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建立健全改革试点推进工作机制，落实责任机构和人员，

明确工作措施和工作时限，周密安排部署，强化预研预判和跟踪监测，制定改革实施方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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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既放得开又管得住。在此基础上，鼓励地方结合工作实际，在风险总体可控前提下，创新性

开展好改革试点工作。浙江省、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要分别加强对杭州市和广州市、深圳市企业

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模式改革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

六、做好工作衔接。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要求，及时优化调整计量标准

器具核准行政许可业务流程，修订完善工作规则和服务指南，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

度。已按照《计量标准考核办法》有关规定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的，在其有效期内证书依然

有效；已经受理企业内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核准行政许可申请的，有关市场监管部门要

依法终止审批程序，并做好后续监管工作，防止出现管理漏洞。

七、强化评估总结。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跟踪、监测、评估、总结试点工作的

实际情况，对出现问题和风险的要及时按程序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报告，必要时请

示报告国务院予以调整或停止实施。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市场主体欢迎的经验做法、改革措

施要及时予以总结推广。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前向市场监

管总局报送半年评估报告，内容包括改革基本情况、经验做法、事中事后监管情况、社会反响

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意见建议等。

市场监管总局 

202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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